表格14
传讯令状送达认收书
(第12号命令第3条规则)
关于送达认收书的指示
1.
随附的送达认收书表格应由代表被告人行事的律师撕下和填写，如被告人是亲自行事，则应由被告人撕下和填写。表格填妥后必须交付或以邮递方式送交区域法院登记处，登记处的地址是：—
香港湾仔港湾道12号，湾仔政府大楼6字楼。
2.
被告人如在其送达认收书中表示拟就有关法律程序提出争议，
则必须亦将一份抗辩书送交存档，该抗辩书必须以中文或英文写成，
其文本并必须送达原告人的代表律师(或如原告人是亲自行事，
则送达原告人)。
如有关令状注有申索陈述书(即在背页上端出现“申索陈述书”等字)，则除非在对该令状作认收送达的时限后28天内有要求作判决的传票送达被告人，否则必须在该段时限内将抗辩书送交存档和送达。
如有关令状并无注有申索陈述书，抗辩书必须在申索陈述书送达
被告人后28天内送交存档和送达。
如被告人没有在适当时限内将其抗辩书送交存档和送达，则原告人可无须发出进一步通知而登录判被告人败诉的判决。
被告人的抗辩书必须按照《区域法院规则》(第336章，附属法例H) 第41A号命令，以属实申述核实。
3.
如原告人寻求的唯一补救，是支付经算定款项或支付未经算定
款项，你可藉填写随附于传讯令状的表格16 或16C (视乎情况所需)，
承认原告人的整项申索或其部分。
填妥的表格16 或16C 必须在送达抗辩书的限期内，送交区域法院
登记处存档，并送达原告人[或原告人的律师]。
4.
被告人如意欲对区域法院在法律程序中的司法管辖权提出
争议，或意欲辩称区域法院不应在有关法律程序中行使其司法管辖权，
并意欲向区域法院提出申请，要求作出搁置法律程序的命令，必须就
法律程序发出拟抗辩通知书，并必须在送达抗辩书的时限内提出申请。
见随附的填写指引
填写指引
1.
每一名被告人(如被告人多于一名)均须填写一份送达认收书，并将之交回区域法院登记处。
[2.
为计算作认收送达的14天期限，面交送达被告人的令状视作
已在其交付被告人之日送达，而以邮递或投入被告人信箱的方式送达的令状，
则视作已在投寄或投入被告人信箱之日后第7天送达。]
(备注：如被告人是一间公司而令状是在该公司的注册办事处送达，则此条并不适用。)
3.
凡被告人是以有别于其本身姓名或名称的姓名或名称被起诉，
表格必须由他填写，并须在第1段中加上“以(传讯令状所述明的姓名或名称)之名被起诉”等字。

4.
凡被告人是一间商号，且并没有延聘律师代为行事，表格必须
由一名合伙人以其姓名或名称填写，并须在第1段中在其姓名或名称之后
加上“(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)商号的合伙人”的描述。

5.
凡被告人是以个人身分以其本身姓名以外的名称营业而被起诉，
表格必须由他填写，并须在第1段中在其姓名之后加上“以(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)之
名称营业”的描述。
6.
凡被告人是一间有限公司，表格必须由律师或获授权代表该公司行事的人填写，但该公司不得在有关法律程序中采取进一步的步骤，除非—
(i) 有律师代该公司行事；或
(ii) (a)
(如该公司有多于一名董事) 该公司的某董事代表该公司行事，而∶
(A)该董事已由该公司董事会授权在该法律程序中代表该公司行事；及
(B)该董事已作出誓章，述明他已由该公司董事会授权在该法律程序中代表该公司行事，并将该誓章送交区域法院登记处存档，该誓章
内附—
(I)
授权该董事代表该公司行事的有关决议的正本；或
(II)
由另一人妥为核证的上述决议的副本，该另一人必须是该公司的董事或秘书；或
(b)
(如该公司只有一名董事) 该公司的该董事代表该公司行事。
7.
凡被告人是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，表格必须由辩护监护人的代表律师填写。
8.
亲自行事的被告人可在区域法院登记处取得填写表格的协助。
9.
本填写指引只适用于比较普通的案件，亲自行事的被告人如有困难应参阅上文第8段。
表格14
DCCJ_______________/ 20_____
香港特别行政区
区域法院
民事诉讼20______年第______________号
	
	原告人

	
	及

	
	被告人


传讯令状送达认收书
如你拟延聘律师代为行事，请立即将本表格交给他。
重要事项： 填写本表格前请小心阅读随附的指示及填写指引。如错误提供任何所需资料或该等资料有所遗漏，则本表格可能须予退回。
如有任何延迟，可能会导致登录判被告人败诉的判决，而被告人或其律师可能须支付申请将该判决作废的讼费。
	见指引1、3、
4及5。
	1.
述明对有关令状作认收送达或由他人代为对有关令状
作认收送达的被告人的全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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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.
述明被告人是否拟就有关法律程序提出争议。
(在适用的方格内加上“(”号)
□  是                    □  否


	见指示3 。
	3.
如原告人寻求的唯一补救，是支付经算定款项或支付
未经算定款项，述明被告人是否拟作出承认。
(在适用的方格内加上“(”号)
□  是                    □  否
如拟作出承认，被告人可藉填写随附于传讯令状的表格16 或16C (视乎情况所需) 而作出承认。



	方括号内字句如不适用请予
删去。
	本人据此对有关令状作认收送达。
(签署)　[律师]　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[无律师代表的被告人]
送达地址



关于送达地址的备注
律师： 凡被告人是由律师代表，述明该律师在香港的营业地点。
无律师代表的被告人： 凡被告人是亲自行事，被告人必须填上其居所，或如被告人
并非居于香港，则必须填上一个给予他的通讯所应送交的香港地址。如属有限公司，
“居所”(residence) 指其注册或主要办事处。
	
	DCCJ                      / 20 ____
香港特别行政区
区域法院
民事诉讼20        年第                    号
原告人
及
被告人
传讯令状
发出日期: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日
          送交存档日期: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日
[律师]原告人亲自行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名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供送达用地址:




